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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423 股票简称：中粮资本 公告编号：2025-041
中粮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中粮资本、公司、本公司：中粮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8日（星期二）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8日上午9:15至9:25，

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8日
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南大街10号兆泰国际中心B座23层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孙彦敏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

《中粮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出席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548人，代表股份 1,460,880,022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63.4033%。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1人，代表股份 1,446,543,4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62.7811%。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547人，代表股份14,336,58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22%。
3、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情况（中小股东指：除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

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本次股东会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共计547人，代表股份14,336,58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22%。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修订＜中粮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 1,451,786,4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775%；反对 8,774,77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07%；弃权31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218%。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表决：同意5,243,0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5708%；反对8,774,7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61.2055%；弃权31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237%。

本议案获得通过。
2、《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1,459,377,9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72%；反对 1,045,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6%；弃权45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312%。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表决：同意12,834,4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5226%；反对1,04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2932%；弃权45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842%。

本议案获得通过。
3、《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次股东会以累积投票制选举二名非独立董事，任期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表决情况：

选举王希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于延磊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所获得的选举票数
1,457,732,818股
1,457,793,472股

是否当选
是
是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选举王希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于延磊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所获得的选举票数
11,189,378股
11,250,032股

本议案分别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2名非独立董事，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量乘以应选人数，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以应选人数为限在候选人中任意分配（可以
投出零票），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本议案获得通过，王希先生、于延磊先生成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李德罡先生、孙昌
宇先生卸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
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上述所有提案，公司已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单独计票，并披露投票结果。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丽、赵洁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一次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中粮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中粮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9日

股票代码：002423 股票简称：中粮资本 公告编号：2025-042
中粮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中粮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公司”）于2025年11月18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同意选举王希先生、于延磊先生为公
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止。李德罡先生、孙昌宇先生卸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王希先生、于延磊先生当选公司非独立董事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
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特此公告。

中粮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9日

证券代码：601225 证券简称：陕西煤业 公告编号：2025-042
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8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锦业一路2号陕煤化大厦2310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96
6,706,673,899

69.1766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赵福堂先生主持。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6人，独立董事王秋麟因另有公务未能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车建宏因另有公务未能出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李晓光先生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调整公司治理结构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705,847,742
比例（%）

99.9876

反对

票数

722,857
比例（%）

0.0107

弃权

票数

103,300
比例（%）

0.0017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601,692,393
比例（%）

98.4346

反对

票数

104,937,806
比例（%）

1.5646

弃权

票数

43,700
比例（%）

0.0008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601,602,747
比例（%）

98.4333

反对

票数

105,027,752
比例（%）

1.5660

弃权

票数

43,400
比例（%）

0.0007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601,691,393
比例（%）

98.4346

反对

票数

104,938,006
比例（%）

1.5646

弃权

票数

44,500
比例（%）

0.0008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601,648,847
比例（%）

98.4340

反对

票数

104,984,052
比例（%）

1.5653

弃权

票数

41,000
比例（%）

0.0007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利润分配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601,602,947
比例（%）

98.4333

反对

票数

105,032,652
比例（%）

1.5660

弃权

票数

38,300
比例（%）

0.0007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1,552,591
比例（%）

81.8339

反对

票数

69,118,343
比例（%）

18.1549

弃权

票数

42,300
比例（%）

0.0112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4

5

6

7

议案名称

关于调整公司治理结构
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

案

关于修订公司《股东会议
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
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
工作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利润分配
制度》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6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情况预计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379,887,077

275,731,728

275,642,082

275,730,728

275,688,182

275,642,282

311,552,591

比例（%）

99.7829

72.4250

72.4014

72.4247

72.4136

72.4015

81.8339

反对

票数

722,857

104,937,806

105,027,752

104,938,006

104,984,052

105,032,652

69,118,343

比例（%）

0.1898

27.5634

27.5871

27.5635

27.5756

27.5883

18.1549

弃权

票数

103,300

43,700

43,400

44,500

41,000

38,300

42,300

比例（%）

0.0273

0.0116

0.0115

0.0118

0.0108

0.0102

0.0112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2、3以特别决议的表决方式通过；议案7关联股东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

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郭蔚、胡仕炜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9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1198 证券简称：东兴证券 公告编号：2025-061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离任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牛南洁

离任职务

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董事会风险控制委
员会主任委员、董事
会发展战略与 ESG

委员会委员职务

离任时间

2025年 11月 17
日

原定任期到期
日

2027 年 10 月
30日

离任原因

工作变动

是否继续在上市
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任职

是

具 体 职 务（如
适用）

公司副总经理

是否存在未履
行完毕的公开

承诺

否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东兴证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牛南

洁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工作变动原因，牛南洁先生辞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董事会专门委
员会相应职务，董事辞职自书面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时生效。辞去上述职务后，在相关程序及工作
交接完成前，牛南洁先生将继续担任东兴证券副总经理职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牛南洁先生的辞职未导致
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其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公司将按照规定及时履行董
事补选相关程序。牛南洁先生不存在未履行完毕的公开承诺。公司董事会对牛南洁先生在任职期
间所做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9日

证券代码：601198 证券简称：东兴证券 公告编号：2025-062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8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9号金融街中心18层第一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88
1,676,370,869

51.860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的方式召开。公司董事长李娟女士主持

会议，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4人，出席14人；
2、董事会秘书张锋先生出席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此外，公司聘请的律师相关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会。
本次股东会的监票人由公司股东代表、法律顾问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的见证律师工作人员共

同担任。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东兴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73,418,969
比例（%）

99.8239

反对

票数

2,374,700
比例（%）

0.1416

弃权

票数

577,200
比例（%）

0.0345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51,030,973
比例（%）

98.4884

反对

票数

24,724,196
比例（%）

1.4748

弃权

票数

615,700
比例（%）

0.036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议案名称

关于东兴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减少注
册资本的议案

关于修订《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18,818,485

196,430,489

比例（%）

98.6689

88.5738

反对

票数

2,374,700

24,724,196

比例（%）

1.0707

11.1485

弃权

票数

577,200

615,700

比例（%）

0.2604

0.2777

注：本公告所有比例保留四位小数，若出现算术结果与所列数字计算所得不符，均为四舍五入所
致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议案均为普通决议案，获得了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过半数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雷丹丹、曹江玮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

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9日
●
● 上网公告文件：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会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证券代码：300702 证券简称：天宇股份 公告编号：2025-080
浙江天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届次：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8日（星期二）下午15: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1月18日9:15-9:

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8日9:15-15:
00。 4、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地点：台州市黄岩江口化工开发区鑫源路8号公司总部大楼一楼会议室。
6、本次会议由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屠勇军先生主持会议，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见证律师及其他有关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7、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42名，代表股份数为183,638,960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52.7733%。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5名，代表
股份数为179,254,69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1.5134%；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
权委托代表共37名，代表股份数为4,384,26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2599%。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人数为39名，代表股份数为4,386,662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1.2606%。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1.0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股东类别

与会全体股东

其中：中小投
资者

表决结果

代表股份
（股）

183,638,960
4,386,662

通过

同意

股数
（股）

179,619,481
367,183

比例（%）

97.8112%
8.3704%

反对

股数
（股）

4,019,479
4,019,479

比例（%）

2.1888%
91.6296%

弃权

股数（股）

0
0

比例（%）

0.0000%
0.0000%

此提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得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通过。
2.0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及制定公司部分管理制度的议案》
2.0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股东类别

与会全体股东

其中：中小投
资者

表决结果

代表股份
（股）

183,638,960
4,386,662

通过

同意

股数
（股）

179,619,481
367,183

比例（%）

97.8112%
8.3704%

反对

股数
（股）

4,019,479
4,019,479

比例（%）

2.1888%
91.6296%

弃权

股数（股）

0
0

比例（%）

0.0000%
0.0000%

此提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得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通过。
2.0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股东类别

与会全体股东

其中：中小投
资者

表决结果

代表股份
（股）

183,638,960
4,386,662

通过

同意

股数
（股）

179,619,481
367,183

比例（%）

97.8112%
8.3704%

反对

股数
（股）

4,019,479
4,019,479

比例（%）

2.1888%
91.6296%

弃权

股数（股）

0
0

比例（%）

0.0000%
0.0000%

此提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得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通过。
2.0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股东类别

与会全体股东

其中：中小投
资者

表决结果

代表股份
（股）

183,638,960
4,386,662

通过

同意

股数
（股）

179,619,481
367,183

比例（%）

97.8112%
8.3704%

反对

股数
（股）

4,019,479
4,019,479

比例（%）

2.1888%
91.6296%

弃权

股数（股）

0
0

比例（%）

0.0000%
0.0000%

2.0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股东类别

与会全体股东

其中：中小投
资者

表决结果

代表股份
（股）

183,638,960
4,386,662

通过

同意

股数
（股）

179,619,481
367,183

比例（%）

97.8112%
8.3704%

反对

股数
（股）

4,019,479
4,019,479

比例（%）

2.1888%
91.6296%

弃权

股数（股）

0
0

比例（%）

0.0000%
0.0000%

2.0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股东类别

与会全体股东

其中：中小投
资者

表决结果

代表股份
（股）

183,638,960
4,386,662

通过

同意

股数
（股）

179,619,481
367,183

比例（%）

97.8112%
8.3704%

反对

股数
（股）

4,019,479
4,019,479

比例（%）

2.1888%
91.6296%

弃权

股数（股）

0
0

比例（%）

0.0000%
0.0000%

2.0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股东类别

与会全体股东
其中：中小投

资者
表决结果

代表股份
（股）

183,638,960
4,386,662

通过

同意
股数
（股）

179,619,481
367,183

比例（%）

97.8112%
8.3704%

反对
股数
（股）

4,019,479
4,019,479

比例（%）

2.1888%
91.6296%

弃权

股数（股）

0
0

比例（%）

0.0000%
0.0000%

2.0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投资决策管理制度＞的议案》

股东类别

与会全体股东

其中：中小投
资者

表决结果

代表股份
（股）

183,638,960
4,386,662

通过

同意

股数
（股）

179,619,481
367,183

比例（%）

97.8112%
8.3704%

反对

股数
（股）

4,019,479
4,019,479

比例（%）

2.1888%
91.6296%

弃权

股数（股）

0
0

比例（%）

0.0000%
0.0000%

2.0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股东类别

与会全体股东

其中：中小投
资者

表决结果

代表股份
（股）

183,638,960
4,386,662

通过

同意

股数
（股）

179,619,481
367,183

比例（%）

97.8112%
8.3704%

反对

股数
（股）

4,019,479
4,019,479

比例（%）

2.1888%
91.6296%

弃权

股数（股）

0
0

比例（%）

0.0000%
0.0000%

2.0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累计投票制度实施细则＞的议案》

股东类别

与会全体股东

其中：中小投
资者

表决结果

代表股份
（股）

183,638,960
4,386,662

通过

同意

股数
（股）

179,619,481
367,183

比例（%）

97.8112%
8.3704%

反对

股数
（股）

4,019,479
4,019,479

比例（%）

2.1888%
91.6296%

弃权

股数（股）

0
0

比例（%）

0.0000%
0.0000%

2.10、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股东类别

与会全体股东

其中：中小投
资者

表决结果

代表股份
（股）

183,638,960
4,386,662

通过

同意

股数
（股）

183,637,617
4,385,319

比例（%）

99.9993%
99.9694%

反对

股数
（股）

1,343
1,343

比例（%）

0.0007%
0.0306%

弃权

股数（股）

0
0

比例（%）

0.0000%
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曹亮亮、姚星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发表法律意见如下：公司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天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2、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签字页。

特此公告。

浙江天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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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全面贯彻落实最新法律法规要求，确保浙江天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治理与

监管规定保持同步，进一步规范公司运作机制，提升公司治理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公司法＞”）《关于新＜公司法＞配套制度规则实施相关过渡期安排》《上市公司章程指

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治理结构的调整情况，公司

于 2025年 11月 18日在公司一楼会议室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会议由公司工会主席朱国荣先生主

持。

经职工代表大会认真审议，经大会会议表决，一致同意选举汪秀林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职

工代表董事（简历详见附件），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

日止。

本次选举完成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

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浙江天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附件：

第五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候选人简历

汪秀林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2年4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历任

黄岩化工六厂化验室科员、公司质控中心经理、总监、监事。现任公司职工代表董事、质量控制总工

兼副总裁助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汪秀林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其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汪秀林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

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稽查，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

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

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

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汪秀林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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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天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2025年 11月 18
日16：00在公司一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11月13日以

书面、电话、电子邮件方式送达。会议应出席董事8人，实际出席人数8人，董事汪秀林现场参会，董

事长屠勇军，董事林洁、朱国荣、邓传亮及独立董事石锦娟、张国昀、丁寒锋均以通讯表决方式参加会

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屠勇军先生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

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就各项议案进行了审议、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代表公司执

行公司事务的董事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选举屠勇军先生为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期自

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本次选举后，公司法定代表人未发生

变更。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及召集人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由张国昀先生、丁寒锋先

生、汪秀林先生担任，其中独立董事张国昀先生为审计委员会召集人。审计委员会成员中独立董事

占多数，并由独立董事担任召集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获得通过。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天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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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方案实施完毕
暨回购实施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长期价值的合理
判断，同时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促进公司长期健康发展，综合考虑公司经营情
况、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发展前景等因素，于2025年4月2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
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及
股票回购专项贷款资金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或用于
员工持股计划、股权激励。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40,000万
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2.72元/股（含）；回购股份的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
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2025年5月8日在《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经济参考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6）、《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51）。
2025年5月9日，公司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的议案》。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6月25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6
月26日。根据公司《回购报告书》，若公司在股份回购期间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公积金转增股本
等除权除息事项的，自股票除权除息之日起，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
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及数量，拟回购股份数量和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相应变化。所以公司对本次回
购股份的价格上限进行调整，回购价格上限由不超过12.72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12.52元/股（含）；
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20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经济参考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和数量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4）。

截至 2025年 11月 18日，鉴于公司实际回购金额已达到回购方案中的回购资金总额下限，且目
前公司股票价格已远超回购价格上限，经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授权，管理层决定终止本次回
购公司股份方案，回购方案实施完毕。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回购实施结果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实施情况
公司于2025年5月23日首次实施股份回购，于2025年7月11日回购股份比例达到1%，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24日、2025年7月15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
报》《经济参考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59）、《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比例达到1%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93）。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
的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6日、7月2日、8月6日、9月4日、10月11日、11月6日在《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经济参考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
的《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截至 2025年 11月 18日，公司已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20,
324,4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1.35%，最高成交价为12.28元/股，最低成交价为8.50元/股，成交金
额202,070,223.05元（不含交易费用）。

二、回购股份实施情况与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的说明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及股票回购专项贷款资金，回购股份的实际执行情
况与前期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已披露的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实际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已达到回
购方案中的回购资金总额下限，且不超过回购资金总额上限；回购股份价格未超过回购方案中拟定
的上限；实际回购股份的期间为 2025年 5月 23日至 2025年 9月 4日，未超过回购方案规定的期限。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至此本次回购股份事项已按既定方案实施完毕。

三、回购股份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回购股份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经营、研发、债务履行能力、未来发展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回购股份实施完成后，公司股权结构不会出现重大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也不会
改变公司的上市公司地位，股权分布情况仍然符合上市的条件。

四、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况
经核查，自首次披露回购事项之日至披露回购完成暨股份变动公告前一日，公司董事王喜明先

生于2025年10月15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40,000股，王喜明先生未在公司实际回
购股份期间（2025年5月23日至2025年9月4日）增持。除上述人员外，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不存在与股份回购方案中披露的
增减持计划不一致的情形。

五、回购股份实施的合规性说明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回购股份》及公司

回购股份方案的相关规定。具体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份：
（1）自可能对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

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六、回购股份的用途及预计股份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已实施完毕，本次回购股份数量为 20,324,4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1.35%。公司回购的股份拟用于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或用于员工持股计划、股权激励，如
公司在回购股份后按既定用途成功实施，公司总股本不会发生变化；如公司未能在股份回购完成后
36个月内实施上述用途，或所回购股份未全部用于上述用途，未使用的股份将依法予以注销，公司总
股本则会相应减少。

七、回购股份的后续安排及风险提示
本次公司回购的股份全部存放于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存放期间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利润分配、

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质押等相关权利。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
或用于员工持股计划、股权激励，若公司在股份回购完成后36个月内未能实施上述用途，未使用部
分将依法履行相关程序后予以注销。若公司发生注销所回购股份的情形，届时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履行决策程序。公司董事会将根据公司发展和市场变化适时作出安排并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八、备查文件
回购股份专用证券账户的持股数量证明。
特此公告。

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601003 证券简称：柳钢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3
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8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柳州市北雀路117号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910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58
2,153,563,302

84.0318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卢春宁先生主持。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其他高管的列席情况。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回报措

施和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51,336,347
比例（%）

99.8965

反对

票数

2,019,153
比例（%）

0.0937

弃权

票数

207,802
比例（%）

0.0098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51,822,847
比例（%）

99.9191

反对

票数

1,598,653
比例（%）

0.0742

弃权

票数

141,802
比例（%）

0.0067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5—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52,574,442
比例（%）

99.9540

反对

票数

866,960
比例（%）

0.0402

弃权

票数

121,900
比例（%）

0.0058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以简
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回
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的

议案

关于公司无需编制前次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

案

关 于 公 司 未 来 三 年
（2025—2027年）股东回报

规划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3,925,064

24,411,564

25,163,159

比例（%）

91.4845

93.3448

96.2188

反对

票数

2,019,153

1,598,653

866,960

比例（%）

7.7208

6.1129

3.3150

弃权

票数

207,802

141,802

121,900

比例（%）

0.7947

0.5423

0.4662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段守勤、李骏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见证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

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9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证券代码：002911 证券简称：佛燃能源 公告编号：2025-090
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第三期中期票据发行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3月25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

会议、2024年4月16日召开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
案》，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50亿元（含50亿元）的债务融资工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3月27日、2024年4月17日
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14）、《关于申请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20）和《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31）。

根据交易商协会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25〕MTN299号），公司发行中期票据注册金
额为50亿元，注册额度自通知书落款之日起2年内有效。在注册有效期内，公司可分期发行中期票
据，发行完成后，通过交易商协会认可的途径披露发行结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3日

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接受注册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4）。

近日，公司完成了2025年度第三期中期票据（以下简称“本期债券”）的发行，本次发行规模为8
亿元人民币，该募集资金已于2025年11月18日到账。发行结果如下：

名称

简称

期限

起息日

票面利率

主承销商

联席主承销商

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三期中期票据

25佛燃能源MTN003
2+N年

2025年11月18日

2.01%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代码

发行总额

兑付日

发行价格

102584785
8亿元

2099年12月31日（注）

100.00元/百元

注：本次注册发行的中期票据为永续中期票据，实际兑付日以公司后续公告为准。
本期债券发行的相关文件详见上海清算所网（www.shclearing.com.cn）和中国货币网（www.china⁃

money.com.cn）。
经查询，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特此公告。

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9日

证券代码：001387 证券简称：雪祺电气 公告编号：2025-064
合肥雪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举办
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合肥雪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5年10月29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2025年第三
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经营业绩、财务状况等情况，公司定于2025
年11月24日（星期一）15：00-16：00在全景网举办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本次业绩说明会将
采用网络互动的方式，具体如下：

一、业绩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召开时间：2025年11月24日（星期一）15：00-16：00
召开地点：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s://ir.p5w.net）
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二、出席人员
出席本次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董事长顾维先生；董事、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徐园生先生；董事

会秘书刘杰女士；独立董事张华女士。（如遇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有调整）。
三、征集问题事项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现就公司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公开征集问题，广泛

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投资者可于 2025年 11月 23日前访问 https://ir.p5w.net/zj/或扫描下方二
维码，进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公司将在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进行回答。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问题征集专题页面二维码）
四、咨询部门及咨询方法
咨询部门：证券部
电话：0551-63893033
传真：0551-63893033
邮箱：IR@snowkye.com
五、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全景网（https://ir.p5w.net）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

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合肥雪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9日


